附件

峨眉山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底数实地核查
清单及要求

一、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统一时点截至2024年12月31日，覆盖2011年—2024年立项建设的所有高标准农田项目。
（一）2019年—2024年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建设管理，已完成立项、完工及验收的项目；
（二）2011年—2018年建成并已完成上图入库的项目。
二、核查内容
（一）对审计等反映面积不实问题的项目核查
根据审计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开展实地核查。包括重复上图入库的，存在图斑重叠问题且对重叠面积数量存疑的，项目上图入库矢量图斑面积小于项目建设任务的，竣工时完成建设任务在建成后部分地块转为非耕地的，在不具备耕作条件区域建设的，建成地块位于限建或禁建区内的等；
（二）对上图入库数据与实地不符的，以及对套合结果存疑的项目核查
结合套合成果，对“图、数、地”不一致的项目，据实开展实地核查。包括上图入库图斑与建成地块边界不一致的，上图入库范围、竣工图、实地范围三者不一致的，套合结果显示建成面积小于立项面积或对建成面积结果存疑的，项目范围内部分地块实际为耕作用途但未及时认定为耕地地类的等；
（三）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潜力核查
结合上一轮永久基本农田清查成果，按照“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建一亩、成一亩”原则，对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现状、待建空间，以及“不具备建设条件”地块的范围与原因开展实地核查。重点核查数据套合结果涉及的三类地块：一是“大中型灌区范围”内具备建设条件的地块；二是“自然保护地范围”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地块；三是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其他类别地块，包括坡度较陡、河滩地、零星分散、林园草地等非耕地、建设用地，以及退耕还林地块、受污染耕地、高海拔地区等无法满足高标准农田配套工程布置条件的地块。
三、核查方法与技术要求
（一）历年高标准农田项目使用底图
（1）2011—2020年度项目使用国土二调数据（2018年度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
（2）2021年度项目使用2020年度变更调查数据。
（3）2022年度项目使用2022年度变更调查数据。
（4）2023年度项目使用2023年度变更调查数据。
（二）实地核查方法
在与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套合、时序遥感影像比对等内业分析基础上，利用外业调查设备，赴实地对待核查地块的面积大小、空间位置、地类信息开展实地核查。调查前需要收集项目上图入库数据、国土调查成果、“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河湖管理范围、大中型灌区边界和遥感影像等数据，准备外业调查设备。国土调查成果应使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含变更调查成果），遥感影像数据应采用覆盖整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的高分辨率卫星或航空正射影像（Digital Orthophoto Map，DOM，分辨率优于1m，单景云雪量≤10%），外业调查设备应具有定位功能（平面定位精度优于1m，95%置信度）。
1.面积大小、空间位置核查
（1）准备工作。1）将项目区范围边界与项目阶段（立项、竣工、验收）对应年度的国土调查成果数据进行叠加，提取项目区内耕地图斑。2）将耕地图斑与项目上图入库矢量图斑进行套合比对。针对上图入库矢量图斑与耕地图斑边界不一致的地块，叠加项目阶段（立项、竣工、验收）对应年度的遥感影像进行比对。3）当上图入库矢量图斑与遥感影像中的地块边界一致时，不用修改；不一致时，将国土调查成果中对应地块的耕地图斑与遥感影像叠加比对。比对结果一致时，以此耕地图斑更正对应地块的上图入库矢量图斑；不一致时，结合项目阶段（立项、竣工、验收）从对应年度遥感影像数据中采集地块边界，更正对应的上图入库矢量图斑。4）经遥感影像数据比对不能清晰确定地块边界时，应赴实地调查。
（2）实地调查。采用具备定位功能的外业调查设备，沿地块边界采集地块拐点坐标，成果按Shapefile格式组织。调绘边界成果应与遥感影像进行二次套合验证。同时，应实地拍摄照片作为佐证材料。
（3）成果要求。1）填写项目地块图斑面积大小、空间位置实地核查记录表（见附件1），每个核查图斑单独填报一行并注明核查人员、核查时间、联系电话并签名。2）核查成果数据应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底数核查数据质量检查技术规则》相关要求，应同时提供修改前和通过核查更正后的项目上图入库数据。
（4）佐证材料。1）基于遥感影像调绘地块边界的，提供涵盖核查地块边界的带地理坐标信息的卫星遥感影像或航拍正射影像，注明影像数据时点。同时，提供核查后的地块边界与遥感影像叠加比对结果。2）通过实地核查调绘地块边界的，应提供实地拍摄的照片。拍摄点应位于地块拐点，拍摄方位角应指向地块图斑内部，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保存格式为JPG，照片EXIF信息中包含定位坐标、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方位角等。照片的平面定位精度应优于2m（95%置信度）。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应能准确反映佐证内容的具体情况，并有经办人员签字。
2.地类核查
（1）准备工作。1）将阶段项目（立项、竣工、验收）上图入库矢量图斑与对应年度的国土调查成果数据进行套合，提取项目区内的非耕地图斑。2）将非耕地图斑与项目阶段对应年度的遥感影像进行比对，通过遥感影像可清晰判定为耕地的，将图斑地类变更标注为“耕地”。3）经遥感影像比对不能明确判断时，应赴实地调查。
（2）实地调查。实地采集待核查地块图斑的现场照片、视频；结合现场走访等，据实记录地块利用现状。图斑地类属性为非耕地，经实地核实、综合研判，确为耕地的，将图斑地类变更标注为“耕地”。对地类核查中变更标注为“耕地”且符合高标准农田基本标准的地块图斑，在套合分析中该图斑可纳入项目建成面积统计。
（3）成果要求。填写项目地块图斑地类实地核查记录表（见附件2），每个核查图斑单独填报一行并注明核查人员、核查时间、联系电话并签名。
（4）佐证材料。1）基于遥感影像判读为耕地的，提供涵盖核查地块边界的带地理坐标信息的卫星遥感影像或航拍正射影像，注明影像数据时点。同时，提供核查后的地块边界与遥感影像叠加比对结果。2）通过实地核查判明图斑地类的，应提供实地拍摄的照片作为佐证材料。拍摄点位应覆盖主要利用区和特征点，拍摄方位角应指向地块图斑内部，拍摄图斑全景、局部近景等清晰反映地块实际利用情况的照片。单个图斑需拍摄照片3张以上，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保存格式为JPG，照片EXIF信息中包含定位坐标、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方位角等。照片的平面定位精度应优于2m（95%置信度）。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应能准确反映佐证内容的具体情况，并有经办人员签字。
3.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潜力核查
结合上一轮永久基本农田清查成果，在原有核查基础上，使用最新复核修正数据、专题数据，按照“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建一亩、成一亩”原则，采取内外业结合的方法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现状、待建空间、“不具备建设条件”地块范围和原因的核查。
4.其他情况核查
参考上述面积大小、空间位置核查和地类核查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及工作基础，开展其他类型问题实地核查。
四、成果要求
核查完成后应提交完整核查成果，成果应包含表格数据、矢量数据、附件数据、佐证材料等。
（一）表格数据
表格数据应按照下发数据格式进行组织，包含项目清单、数据套合分析表、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成果表等。
（二）矢量数据
矢量数据包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修正后矢量、数据套合分析成果矢量、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潜力核查矢量成果等。
（三）附件数据
附件数据以项目为单位，包含项目初步设计文件、项目规划图、立项批复文件、项目竣工图、实施总结报告、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意见等。除项目规划图和竣工图采用dwg格式外，其余均采用签章版本的pdf扫描件。要求提供的附件资料与项目建设情况相符合，与上图入库范围一致。
（四）佐证材料
对数据进行了修正的均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包含内业数据修正佐证材料和外业核查佐证材料。佐证材料应能充分说明数据修正原因，按照要求进行组织。

附件：1.***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地块图斑面积大小、空间位置实地核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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